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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 

大 高 雄 中 醫 師 公 會 （函） 
會址：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 235 號 

電話：(07)5223971‧0909331618 

傳真：(07)5223973 

E-mail：service331618@gmail.com 

聯絡人：黃 怡 珺 小姐 

受文者：本會各醫療院所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0 日 

發文字號：大高雄中醫(聖)字第 729號 

速    別： 

附    件：函文影本乙份  
 

主  旨：函轉有關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與全聯會研議提供院所申報

藥品品項時如何呈現規格之方式，全聯會函復無法就藥物產品之

規格研訂統一規範一案，詳如附件，請 查照。 

說  明：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9 年 10 月 07 日健保審字第

1090061714 號函暨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9 年 10 月

12 日(109)全聯醫總富字第 0757 號函辦理。 

 

 
正 本：本會各醫療院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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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 楊啟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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